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８２

证券简称：中银绒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１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季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

、业绩预告类型：同向大幅上升；

３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２

年

０１

月

０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３１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１

年

０１

月

０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０３

月

３１

日

增减变动（

％

）

净利润

５５００

万元

－６５００

万元

１８７７．２３

万元 增长：

１９３％－２４６％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１０

元

－０．１２

元

０．０７

元 增长：

４３％－７１％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公司羊绒纱线及制品的销售业务拓展良好，订单稳步增长，销售价格有所上升，本期同类产品营业

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利润有所增长；水洗绒、无毛绒等上游产品销售稳中有升，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

四、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为公司初步测算，具体数据将在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二年三月十三日

证券简称： 青海明胶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０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２１

青海明胶股份有限公司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青海明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９

名（其中：独

立董事

３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９

名。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赵华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相关

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会议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１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子公司西藏泰达厚生医药有限公司股权

的议案》；

关于本次转让子公司股权的具体情况，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关于转让子公司西藏泰

达厚生医药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独立董事针对本次股权转让事宜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备查文件

１

、与会董事签字的公司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转让子公司股权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青海明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三月十二日

证券简称： 青海明胶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０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２２

青海明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子公司西藏泰达厚生医药

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提示：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青海明胶股份有限公司将不再持有西藏泰达厚生医药有限公司股权，西藏泰达

厚生医药有限公司将不再是青海明胶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

一、交易概述

由于医药流通政策改变和拉萨当地税收政策即将到期的原因， 西藏泰达厚生医药有限公司原有的业

务模式面临转型，鉴于公司正在逐步调整产业结构，集中资源发展明胶相关产业，公司拟将持有控股子公

司西藏泰达厚生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泰达厚生”）

５５％

的股权全部转让给中茵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茵股份“），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５８０

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西藏泰达厚生的

股权，西藏泰达厚生将不再成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

中茵股份与公司及公司董监事之间无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的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０．９８％

，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转让子

公司西藏泰达厚生医药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西藏泰达厚生现有法人股东上海常茵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

３５％

股权）、自然人股东叶万强（持有

其

１０％

股权）已出具了关于放弃本次股权转让的优先受让权的声明。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茵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湖北省黄石市团城山

６

号小区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３２

，

７３７．４８９６

万元

法定代表人：高建荣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０

年

４

月

５

日

经营范围：对房地产、纺织、化工、电子及通信设备行业进行投资经营；销售纺织原料（不含棉花、蚕

茧）、服装、金属材料、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品）、建筑材料。

股权结构：中茵股份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中茵股份前

１０

名股东情

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总数 持股比例

苏州中茵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０２

，

０７１

，

０００ ６１．７２％

高建荣 境内自然人

４１

，

２７４

，

９６６ １２．６１％

河南戴克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５

，

１２５

，

０００ １．５６％

顾丽芳 境内自然人

２

，

９０９

，

３６２ ０．８９％

韩天明 境内自然人

１

，

７０３

，

７９９ ０．５２％

苏才方 境内自然人

１

，

２３１

，

１５２ ０．３８％

姚叶峰 境内自然人

８９１

，

１００ ０．２７％

蒋健 境内自然人

６８９

，

２００ ０．２１％

操雪兰 境内自然人

４７８

，

４７８ ０．１５％

平静 境内自然人

４４２

，

３１４ ０．１４％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中茵股份的总资产为

４

，

５８９

，

１６７

，

６５７．９６

元， 负债总额

３

，

８００

，

７３３

，

５２７．０２

元，营业收入

６７４

，

９６６

，

３８６．００

元，净资产为

６９５

，

７５１

，

５８９．２４

元， 净利润为

１７８

，

０２３

，

６５８．１０

元。

中茵股份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之

间无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西藏泰达厚生医药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拉萨市金珠西路

１８９

号

法定代表人：陈乙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佰万元整

经营范围：（藏）中成药、中药材、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药（不含预防性生物

制品及诊断药品）、空心胶囊（国药准字号

Ｆ２００３Ｆ００３

）、明胶（青食药准字

Ｆ２００５００１

）；医疗器械。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８

日

目前股权结构：青海明胶持有其

５５％

的股权，上海常茵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

３５％

股权；自然人叶

万强持有其

１０％

的股权。

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已经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单位：元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总资产

７２

，

３４３

，

２８２．６３ １４８

，

５８１

，

６３０．２７

负债总额

６２

，

２０７

，

４４６．３７ １３０

，

９６６

，

３４７．４９

净资产

１０

，

１３５

，

８３６．２６ １７

，

６１５

，

２８２．７８

应收款项总额

５０

，

９７０

，

３２０．９９ １０５

，

８９０

，

１５９．４９

或有事项总额（包括担保、诉讼

仲裁）

０ ０

营业收入

２９２

，

１０５

，

５４５．１６ ６１２

，

５３０

，

１４１．４６

营业利润

－２１

，

８６９

，

５９２．４３ －２２

，

０５７

，

３９８．０６

营业外收入

２４

，

９９８

，

４６５．９８ ４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净利润

２

，

５２０

，

５５３．４８ １５

，

７８２

，

２８４．２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

，

８４６

，

９４５．３８ １０

，

９７６

，

１６６．２３

西藏泰达厚生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没有为西藏泰达厚生提供担保。

西藏泰达厚生的详细资产情况如下：

Ａ

固定资产

项 目 年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一、账面原值合计：

３８０

，

２２５．００ ２４

，

４９３．００ １１

，

６５０．００ ３９３

，

０６８．００

其中：房屋及建筑物

机器设备

运输工具

２４４

，

６４８．００ ２４４

，

６４８．００

电子设备

１３５

，

５７７．００ ２４

，

４９３．００ １１

，

６５０．００ １４８

，

４２０．００

二、累计折旧合计：

１３０

，

５１８．９７ ９２

，

７７４．９４ ９

，

８９０．２９ ２１３

，

４０３．６２

其中：房屋及建筑物

机器设备

运输工具

７３

，

３２６．３６ ７３

，

０９８．８７ １４６

，

４２５．２３

电子设备

５７

，

１９２．６１ １９

，

６７６．０７ ９

，

８９０．２９ ６６

，

９７８．３９

三、固定资产账面净值合计

２４９

，

７０６．０３ １７９

，

６６４．３８

其中：房屋及建筑物

机器设备

运输工具

１７１

，

３２１．６４ ９８

，

２２２．７７

电子设备

７８

，

３８４．３９ ８１

，

４４１．６１

四、减值准备合计

其中：房屋及建筑物

机器设备

运输工具

电子设备

五、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合计

２４９

，

７０６．０３ １７９

，

６６４．３８

其中：房屋及建筑物

机器设备

运输工具

１７１

，

３２１．６４ ９８

，

２２２．７７

电子设备

７８

，

３８４．３９ ８１

，

４４１．６１

本期折旧额

９２

，

７７４．９４

元。

本期增加的固定资产全部为外购取得，本期减少的固定资产服务器原值为

１１

，

６５０．００

元，累计折旧

９

，

８９０．２９

元，净值

１

，

７５９．７１

元，处置收入

１

，

１００．００

元，形成损失

６５９．７１

元，计入营业外支出。

Ｂ

无形资产

项目 期初账面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账面余额

一、账面原值合计

３３

，

０００．００ ３３

，

０００．００

财务软件

３３

，

０００．００ ３３

，

０００．００

二、累计摊销合计

２６

，

４００．００ ６

，

６００．００ ３３

，

０００．００

财务软件

２６

，

４００．００ ６

，

６００．００ ３３

，

０００．００

三、无形资产账面净值合计

６

，

６００．００

财务软件

６

，

６００．００

四、减值准备合计

财务软件

无形资产账面价值合计

６

，

６００．００

财务软件

６

，

６００．００

本期摊销额

６

，

６００．００

元。

Ｃ

资产减值准备

项 目 年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转 回 转 销

一、坏账准备

１

，

０５０

，

４４５．３５ ２３２

，

６７４．０６ ９２

，

１３８．２７ ２３５

，

６７４．０７ ９５５

，

３０７．０７

二、存货跌价准备

三、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四、持有至到期投资减值准备

五、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六、投资性房地产减值准备

七、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八、工程物资减值准备

九、在建工程减值准备

十、生产性生物资产减值准备

其中： 成熟生产性生物资产减值准

备

十一、油气资产减值准备

十二、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十三、商誉减值准备

十四、其他

合 计

１

，

０５０

，

４４５．３５ ２３２

，

６７４．０６ ９２

，

１３８．２７ ２３５

，

６７４．０７ ９５５

，

３０７．０７

Ｄ

债权债务转移情况

移交日前目标公司（西藏泰达厚生）形成的任何债权债务今后如未收回或未付出的均由包含甲方（青

海明胶） 在内的原股东按持股比例或相互的约定承担或享有。 西藏泰达厚生债权债务清理完毕后青海明

胶、中茵股份根据债权债务的回收情况按协议约定条款支付预留的股权转让余款

１５０

万元。

四、交易的定价原则

本次股权转让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国浩审字【

２０１２

】

７０７Ａ５８３

号审计

报告为依据，西藏泰达厚生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为

１０

，

１３５

，

８３６．２６

元人民币，公司持有

西藏泰达厚生

５５％

的股权，本次股权转让价格经双方协商后确定为人民币

５８０

万元。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各方同意，甲方（青海明胶）拟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

５５％

的股权转让予乙方（中茵股份），乙方同意在

符合本协议之条款和条件的前提下，受让甲方持有的目标公司

５５％

的股权。本次股权转让价款参照目标公

司经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净资产值人民币

１０

，

１３５

，

８３６．２６

元（简称“审

计净资产值”）为基础确定，甲方转让所持目标公司

５５％

股权的价款总额为人民币

５８０

万元整（大写：伍佰

捌拾万元整）。

２

、双方确认，本次转让价款的付款安排为：

２．１

本协议签订并取得甲方董事会、股东大会等权力机构批准生效后

５

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

首笔转让价款人民币

３００

万元整（大写：叁佰万元整）到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２．２

甲方在收到乙方首笔转让款的

３０

个工作日内，完成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登记变更手续。

２．３

在甲方完成对乙方转让目标公司

５５％

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后

５

个工作日内，且甲、乙双方已

完成对目标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实际可供分配利润、应付股利进行审计、确认的前提下，乙方向甲方指

定银行帐户支付第二笔转让价款，计人民币

１３０

万元整（大写：壹佰叁拾万元整）。

２．４

余款人民币

１５０

万元（大写：壹佰伍拾万元整）按照本协议第

４．６

条（在清理债权债务后）约定进行

支付。 （支付时间不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六、涉及收购、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出售股权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七、收购、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出售西藏泰达厚生

５５％

股权转让完成后，西藏泰达厚生不再是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依

据公司的发展战略，公司正在逐步调整产业结构，集中资源发展明胶相关主业，延伸明胶相关产业链，提升

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 本次出售西藏泰达厚生的资金将用于公司明胶主业发展。

八、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就公司转让子公司西藏泰达厚生医药有限公司股权事宜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

、本次股权转让的定价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经审的审计报告为依据，审计

基准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次股权转让交易对价公允合理。

２

、此次股权转让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有效的调整了公司的产业结构，集中资源发展明胶相关主业，有

利于公司的持续稳定发展，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３

、本次股权转让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九、备查文件

１

、与会董事签字的公司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转让子公司股权的独立意见；

３

、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西藏泰达厚生医药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青海明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三月十二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5

2012

年

3

月

13

日 星期二

深圳市聚飞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

重要提示

１

、

深圳市聚飞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聚飞光电

”、“

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０４６

万

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并在创业板上市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

监许可

［

２０１２

］

２４０

号文核准

。

２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

（

以下简称

“

网下发行

”）

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

发行

（

以下简称

“

网上发行

”）

相结合的发行方式

。

根据初步询价申报结果

，

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

、

所处

行业

、

可比公司估值水平

、

市场情况

、

募集资金需求等因素

，

发行人和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国金证券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２５．００

元

／

股

，

发行数量为

２

，

０４６

万股

。

其中

，

网下发行数量为

４００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９．５５％

。

３

、

本次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

，

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通过摇号抽签方式

进行网下配售

。

本次摇号采用按申购单位

（

８０

万股

）

配号的方法

，

将资金有效的配售对象按其最后一次

录入初步询价记录的时间顺序排列

，

依次配流水号

，

每一申购单位获配一个编号

，

最终摇出

５

个号码

，

每

个号码可获配

８０

万股股票

。

４

、

本公告披露了本次网下发行的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

，

并披露了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提供的发行人

研究报告的估值结论及对应的估值水平

、

发行人可比上市公司的市盈率指标

，

以及初步询价期间配售

对象的报价情况

。

５

、

本次网下发行的申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０９

日

（

Ｔ

日

）

结束

。

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对本次网下发行的有效申购资金总额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进行了验证

，

并出具了验证报告

。

上海东方

华银律师事务所对本次网下发行过程进行见证

，

并出具了专项法律意见书

。

６

、

根据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０８

日

（

Ｔ－１

日

）

公布的

《

深圳市聚飞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

以下简称

“《

发行公告

》”），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申购获得配售的所

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通知

。

一、网下申购情况

根据

《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

２０１０

年修订

）

的要求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按照在中国证券业协会

登记备案的询价对象名单

，

对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的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

依据网下发行电子

平台最终收到的资金有效申购结果

，

主承销商做出最终统计如下

：

经核查确认

，

在初步询价中申报价格不低于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的

２０

个配售对象均按

《

发行公告

》

的要求及时足额缴纳了申购款

，

有效申购资金为

１０８

，

０００

万元

，

有效申购数量为

４

，

３２０

万股

。

二、网下摇号中签情况

本次网下发行配号总量为

５４

个

，

配号起始号码为

０１

，

截止号码为

５４

。

发行人与国金证券于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１２

日

（

Ｔ＋１

日

）

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主持了深圳市聚飞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网下摇号抽签仪式

。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

、

公平

、

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区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

进行并公证

。

本次网下发行共计摇出

５

个号码

，

中签号码为

：

２６

、

３７

、

４７

、

０４

、

１５

。

每个中签号码获配

８０

万股聚飞光电

股票

。

三、网下申购获配情况及配售结果

本次发行中通过网下发行向配售对象配售的股票为

４００

万股

，

获配的配售对象家数为

５

家

，

有效申购

获得配售的比例为

９．２５９％

，

认购倍数为

１０．８０

倍

，

最终向配售对象配售股数为

４００

万股

。

配售对象的最终获配情况如下

：

序号 配售对象名称 所属询价对象名称

有效申购股数

（

万股

）

获配股数

（

万股

）

１

潞安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潞安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４００ ８０

２

万家添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８０ ８０

３

工银瑞信信用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４００ ８０

４

工银瑞信添颐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４００ ８０

５

珠海铧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投资账户

珠海铧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８０ ８０

合 计

４００

注

：

１

、

上表中

“

获配股数

”

是根据

《

发行公告

》

规定的网下摇号配售方法进行处理后的最终配售数

量

；

２

、

配售对象可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查询查询应退申购余款金额

，

如有疑问请配售对象及时与保

荐人

（

主承销商

）

联系

。

四、网下发行的报价情况及主承销商研究报告的估值情况

１

、

配售对象的报价情况

在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０１

日

（

Ｔ－６

日

）

至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０６

日

（

Ｔ－３

日

）

的初步询价期间

，

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

商

）

对所有询价对象发出邀请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０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时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通过深交所网下发

行电子平台系统共收到

３９

家询价对象统一报价的

５３

个配售对象的初步询价报价信息

。

配售对象报价明

细如下

：

序

号

询价对象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申报价格

（

元

）

拟申购量

（

万股

）

１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２０．３０ ４００

２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２１．００ １６０

２２．００ ２４０

３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光大阳光集结号收益型一期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２４．７５ ２４０

４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２０．００ ８０

５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２０．００ ８０

６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２０．００ ４００

７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宏源

３

号红利成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网下配

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７

日

）

２０．５０ ８０

８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零组合

３０．００ ３２０

９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２５．３０ ４００

１０

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东莞证券旗峰

１

号策略精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

２５．００ ８０

１１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２４．２０ ４００

１２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齐鲁金泰山灵活配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网下

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５

日

）

２４．５０ ８０

１３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中航证券金航

１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网下配

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３

日

）

２７．８０ ８０

１４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１９．３０ ２４０

１５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银国际证券中国红基金宝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

２３．００ ４００

１６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兴

１

号优选基金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网下配

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５

日

）

２０．００ ８０

１７

东航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东航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１８．００ １６０

２０．００ １６０

１８

潞安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潞安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２８．００ ４００

１９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五组合

２４．００ ２４０

２０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富国天博创新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２．００ ８０

富国天利增长债券投资基金

２２．００ ４００

富国可转换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 １６０

２０．００ １６０

２２．００ ８０

２１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广发聚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 ８０

２０．００ ８０

２２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联安信心增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９．００ ８０

２２．００ ８０

２３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安策略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５．００ ４００

２４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夏希望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５０ １６０

２０．００ ８０

２５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四组合

２２．５０ ４００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六组合

２２．５０ ４００

嘉实稳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２．５０ １６０

２６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景顺长城资源垄断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２０．１１ ４００

景顺长城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２．００ １６０

２７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南方绩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００ ３２０

南方避险增值基金

２１．００ ３２０

２８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万家添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５．００ ８０

２９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易方达增强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１．９５ ３２０

易方达岁丰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１．９５ ３２０

３０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银丰证券投资基金

２６．５０ １６０

银河稳健证券投资基金

２５．００ ８０

银河行业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７．００ ８０

银河创新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７．００ ８０

３１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投瑞银稳定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５．００ ８０

３２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银稳健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１．００ ８０

中银稳健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１．００ ８０

３３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富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３．００ ８０

２４．００ ８０

３４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工银瑞信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５．００ ４００

工银瑞信信用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５．００ ４００

工银瑞信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５．００ ２４０

工银瑞信添颐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５．００ ４００

３５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信诚盛世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５．１０ ８０

３６

青岛以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山东省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鲁信汇鑫

１

号新股

申购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２５．８８ ８０

３７

珠海铧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珠海铧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自有资金投资账

户

２８．００ ８０

３８

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２７．００ ４００

３９

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２３．５０ １６０

２

、

投资价值研究报告的估值结论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出具的发行人投资价值研究报告

，

根据相对估值和绝对估值方法

，

研究员认为

公司合理估值区间为

２５．６５－２８．３５

元

／

股

。

可比上市公司在本次发行初步询价截止日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０６

日的

２０１１

年预测平均市盈率为

３５．７６

倍

（

尚未披露

２０１１

年年报的可比公司

，

其

２０１１

年预测市盈率基于其业绩快

报中的每股收益计算

）。

五、股份锁定期限

配售对象的获配股票应自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锁定

３

个

月

，

上市流通前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冻结

。

六、冻结资金利息处理

配售对象申购款

（

含获得配售部分

）

冻结期间产生的利息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按

《

关于缴纳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关问题的通知

》（

证监发行字

［

２００６

］

７８

号

）

的规定处理

。

七、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配售对象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联

系

。

联系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芳甸路

１０８８

号紫竹国际大厦

２３

层

联系电话

：

０２１－６８８２６０１５

、

６８８２６０１０

联 系 人

：

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深圳市聚飞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１３

日

深圳市聚飞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 � �

深圳市聚飞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０９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

“

聚

飞光电

”

Ａ

股

１

，

６４６

万股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

对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

并经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

，

本次网上定价

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３６９

，

８２９

户

，

有效申购股数为

３

，

８５１

，

６２２

，

０００

股

，

配号总数为

７

，

７０３

，

２４４

个

，

起始号码

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

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７７０３２４４

。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４２７３５２４２４５％

，

超额认购倍数为

２３４

倍

。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发行人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１３

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进

行摇号抽签

，

并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１４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

《

证券日报

》

上公布

摇号中签结果

。

发行人：深圳市聚飞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１３

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600033

证券简称：福建高速 编号：临

2012-006

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发行结果公告

发行人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或

"

福建高速

"

）发行不

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公司债券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2]11

号文核准。

根据

2012

年

3

月

6

日刊登的《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

债券发行公告》， 本次债券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15

亿元， 发行价格为每张人民币

100

元，采取网上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和网下面向机构投资者协议认购

相结合的方式发行。

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工作已于

2012

年

3

月

12

日结束，具体情况如下：

1

、网上发行

本次债券网上预设的发行数量占本次债券发行规模的比例为

10%

，即人民币

1.5

亿元。 最终网上实际发行数量为

1.5

亿元，占本次债券发行规模的

10%

。

2

、网下发行

本次债券网下预设的发行数量占本次债券发行规模的比例为

90%

，即人民币

13.5

亿元。 最终网下实际发行数量为

13.5

亿元，占本次债券发行规模的

90%

。

特此公告。

发行人：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保荐人）：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3

月

13

日

证券代码：

000878

证券简称：云南铜业 公告编号：

2012-008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1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兑付完成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本公司于

2011

年

3

月

8

日通过薄记建档公开发行的方式完成了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

公开发行总额为

10

亿元人民币，期限为

366

天，票面利率

4.87%

的短期融资券。 有关短期融资券发行情

况的文件已在

2011

年

3

月

11

日的中国货币网（

www.chinamoney.com.cn

）、中国债券网

(www.chinabond.

com.cn)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披露。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3

月

10

日发行的总额为

1,000,000,000.00

元（拾亿元整）人民币的

短期融资券于

2012

年

3

月

10

日到期，因遇节假日顺延至下一工作日，公司于

3

月

12

日兑付了本期短期

融资券本息人民币合计

1,048,700,000.00

元（拾亿零肆仟捌佰柒拾万元整），本公司短期融资券兑付公告

已在中国货币网（

www.chinamoney.com.cn

）和中国债券网

(www.chinabond.com.cn)

披露。

特此公告。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三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064

证券简称：华峰氨纶 公告编号：

2012-015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2011

年

3

月

22

日刊登了关于成立全资子公司

--

辽宁华峰化工有限公司的公告，公告详见《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辽宁华峰化工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卖方） 近日与南京帝斯曼东方化工有限公司签订了 《环己酮供应协

议》。

一、交易对手方介绍

1

、基本情况：南京帝斯曼东方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买方），法定代表人袁建宁，注册资本

745519000

元人民币，主营业务为生产销售己内酰胺及其副产品，和后衍加工产品，注册地址为南京市六合区沿江工业

开发区园东路

8

号，是由荷兰帝斯曼纤维中间体投资有限公司控股的中外合资企业，具备履约能力。

2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未与公司发生业务。

3

、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合同的主要内容

1

、合同标的：环己酮。

2

、供应数量：

（

1

）基本采购量：本协议有效期内并受制于本协议的条款和条件，买方同意从卖方处购买，而卖方同意向

买方销售并交付每年在供应协议中规定的最低采购量以上至

100,000

吨的环己酮。

（

2

）最低采购量：买方向卖方每月的最低采购量不低于

4000

吨（含）。

（

3

）库存要求：除非由买方专门另行作出指示，双方同意，卖方的库存量应始终维持在最少

4000

吨。

3

、定价方式：

每吨环己酮的定价方式：环己酮买方工厂价格

=

苯价

+

加工费

+

物流成本。

苯价指双方同意的第三方或机构的公示价格；

加工费指将由双方协商一致的有竞争力的制造成本加上合理利润

物流成本指双方协商一致的由卖方工厂至买方工厂的运输成本

该公式中环己酮和其它价格已包括适用的增值税（

"VAT"

），如果税率或

/

和税种发生变化，则按照变化后

的税率或

/

和税种重新调整。

4

、结算方式：买方在收到卖方开具的发票之日后的三十五（

35

）天内以电汇的方式向卖方支付发票所列

金额。

5

、协议签订时间：

2012

年

3

月

1

日。

6

、协议生效时间：

2012

年

3

月

9

日。

7

、协议启始日：

2013

年

9

月

1

日。

8

、协议履行期间：自启始日开始起算至少

10

年内持续有效，并在启始日的第十周年结束。

9

、违约责任：

除非在环己酮在到达买方工厂之日起

30

天内由买方向卖方就环己酮是否与可适用的规格相符而发出

书面通知，否则所有的与此相关的索赔应被视为放弃。 经双方共同确认该不符规格的事实后，如以下原因导

致买方实际损失的， 则卖方应就任何及所有的第三方针对买方或其关联公司基于以下原因所作出的索赔请

求向买方做出补偿并使买方免受损失；卖方的环己酮不符合规格；环己酮存在内部缺陷；或卖方有疏忽或过

错之责。

10

、 争议解决： 由本协议产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均应通过双方的友好磋商解决。 若在三十

（

30

）天（或各方可能同意的更长的期间）内未能通过友好协商达成协议，则该争议将被提交仲裁解决。

三、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由于该协议启始日是

2013

年

9

月

1

日，化工市场价格变动较大，协议的具体金额目前无法核算。合同

的履行将对公司本年度业绩无影响，未来几个会计年度经营业绩可能产生积极的影响。

2

、合同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合同而对该主业形成依赖。

四、风险提示

1

、该协议的启始日为

2013

年

9

月

1

日，目前该协议对公司当期业绩没有重大影响。

2

、该协议仅对环己酮的采购数量区间做了规定，销售价格还要根据当时的市场价格来确定，存在较大不

确定性。

3

、该协议标的为环己酮与公司现有主营业务氨纶存在显著不同，公司进入新的业务领域，经验不足，合

同的执行能力及其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

4

、

2011

年

3

月

18

日公司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全票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公司

设立全资子公司：辽宁华峰化工有限公司，发展环己酮产品业务。

2011

年

6

月

30

日公司公告了《关于签

订建设辽宁省辽阳市华峰工业园项目投资框架协议书的公告》。

2011

年

8

月

5

日公司公告了《关于对外

投资项目进展情况的公告》，已取得《辽宁省辽阳市企业投资项目备案确认书》，对辽宁华峰化工有限公

司

230kt/a

苯深加工项目予以备案。 以上事项的相关公告已发布在

2011

年

3

月

22

日、

2011

年

6

月

30

、

2011

年

8

月

5

日的中国证监会指定披露媒体。 目前，辽宁华峰化工有限公司的环评、土地招拍挂等仍在

进行中，尚未动工建设。 由于该协议履行期较长，金额较大，存在合同不能正常履行的风险，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5

、该协议执行过程中在法规政策、履约能力、技术、产能、市场、价格、汇率等方面可能存在困难、不确定

性。

五、其他相关说明

备查文件：《环己酮供应协议》、附件

A

：帝斯曼中国通用采购条款

2010

、附件

B

： 环己酮技术规格。

股票简称：卓翼科技 股票代码：

002369

公告编号：

2012-008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第十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3

月

3

日以邮件的形式通知了全体董事，会议于

2012

年

3

月

12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实际出席董事

9

名。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田昱先生主持。 会议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就下述事项作出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以自有资金适时补充天津生产基地项目

的议案》；

由于材料物价和人工成本的上升，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建设天津生产基地项目的土建、厂房

建设部分的投资金额已超过原计划该部分投资金额人民币

1329

万元， 预计设备部分的投资金额也

将略超原计划，本公司将视投资进展情况在本项目募集资金余额不足时以自有资金适时补充，从而

确保本项目的顺利投产。

二、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

案》。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见巨潮资讯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3

月

12

日

证券代码：

002634

证券简称：棒杰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06

浙江棒杰数码针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秘书、董事的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棒杰数码针织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2

年

3

月

12

日收到董事会秘书、董事、战

略委员会委员张骞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张骞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董事、战略委员会委

员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张骞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张骞先生的辞职未导致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不影响公司董事会正常运作，公司董事会将按照《公司

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尽快提名董事候选人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张骞先生自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董事以来，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衷心感谢张骞先生在任职期间对公

司所做的贡献。张骞先生辞职后将不在公司担任其他任何职务。在未正式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期间，暂由公司财

务总监陶士青女士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陶士青女士联系方式：电话：

0579-85920600

，传真：

0579-85922168

，邮箱：

abc@bangjie.cn

。

特此公告。

浙江棒杰数码针织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3

月

13

日

证券代码：

600234

证券简称：

ST

天龙 编号：临

2012--008

太原天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

2012

年

3

月

8

日、

9

日、

12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交易价格触及涨幅限制。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经向公司管理层及控股股东东莞市金正数码科技有限公司询证，除已公告的事项外，公司不存在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信息。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已公告的事宜外，截止目前及未来三个月内，本公司没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 董事会也未

获悉本公司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

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指

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太原天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二年三月十二日


